
湖北省城镇燃气领域刑事案件典型案例

案例一：陈某某、王某某非法经营案（非法经营和运输瓶装

液化气）（荆州市）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22 年 9 月 14 日 20 时许，被告人陈某某、王某某在沙市

区红门路与航空路交汇处装卸瓶装液化石油气过程中被公安机

关当场抓获。现场查获71只液化石油气瓶，其中69只实瓶（13kg/

瓶）,2 只空瓶。查扣作案工具三轮摩托车一辆、厢式货车一辆。

经检验，查扣的重瓶内物质为丙丁烷混合物，系合格的液化石油

气。

经查，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间，陈某某、王某某在未

取得存储、经营液化石油气资格的情况下，非法经营数额68.2245

万元，非法获利 13.3968 万元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二十五条、第二十五条、第

二十六条、第二十七条、第五十二条、第五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、

第七十二条、第七十三条。

（三）处理结果

2023 年 7 月 29 日，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相关规定，作出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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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：

1.被告人陈某某犯非法经营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

金人民币十一万元。

2.被告人王某某犯非法经营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缓刑三

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。

3.被告人陈某某、王某某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十三万三千

九百六十八元一角五分，予以没收，由扣押机关（向公安机关退

缴五万元、本院退缴八万三千九百六十八元一角五分）分别上缴

国库。

4.扣押的作案工具三轮摩托车 1 辆、厢式货车 1 辆、液化石

油气瓶 71 只，予以没收，由公安机关上缴国库。

案例二：周某某非法经营案（非法经营和运输瓶装液化气）

（随州市）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24 年 1 月 31 日，随县公安局洪山派出所民警在裴家岩居

委会附近当场查获准备运输液化气进行销售的周某某。经现场指

认周某某停放在砖厂内的轻型厢式货车里存有 8 只 50kg 液化石

油气实瓶、6 只 50kg 液化石油气空瓶、6 只 15kg 液化石油气实

瓶、9 只 15kg 液化石油气空瓶。经查，2022 年 6 月至 2024 年 1

月期间，周某某在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，驾驶轻型厢

式货车从枣阳市某液化气站购进瓶装液化石油气并运回随县洪



— 3 —

山镇销售。非法经营瓶装液化石油气的金额达 398360 元，非法

获利 79900 元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二十五条、第六十七条第三

款、第六十四条。

（三）处理结果

2024 年 6 月 13 日，随县人民法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有关规定，作出判决：

1.被告人周某某犯非法经营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，

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。

2.依法追缴被告人周某某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七万九千九百

元，上缴国库。

3.对公安机关已扣押的轻型厢式货车一辆、8 只 50kg 液化

石油气实瓶、6 只 50kg 液化石油气空瓶、6 只 15kg 液化石油气

实瓶、9 只 15kg 液化石油气空瓶均予以没收，上缴国库。

案例三：王某某危险作业案（非法储存、倒装、销售和运输

瓶装液化气）（黄冈市）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22 年 7 月 5 日，公安机关在王某某位于浠水县清泉镇双

桥路的家中现场扣押用于倒装、销售的液化石油气气瓶共计 219

只及倒装工具。经查，1998 年以来，王某某多次用汽车、三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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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等交通工具从外地灌装瓶装液化石油气运回浠水县，通过倒装

和换瓶的方式对外销售。被告人王某某多年来，在没有办理经营

许可证情况下，在居民区、人员密集处从事煤气储存、倒装、销

售等危险作业，经多部门下达整改通知及行政处罚后，仍拒不整

改，存在重大的现实危险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、第十八条第

三款、第六十四条、第六十七条第三款。

（三）处理结果

2022 年 12 月 28 日，浠水县人民法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刑法》相关规定，作出判决：

1.被告人王某某犯危险作业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。

2.被告人王某某用于犯罪已被公安机关扣押的物品，予以没

收，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置。

案例四：张某（甲）非法经营案（非法经营、储存和运输瓶

装液化气）（武汉市）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23 年 9 月 13 日，公安人员在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产业园

栗庙新区附近一废弃货车内，查获瓶装液化石油气实瓶 22 个、

空瓶 9 个。经查张某（甲）2021 年 10 月 1 日从张某（乙）处受

让该藏龙岛产业园栗庙社区罐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业务，2022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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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月、2022 年 12 月，郑某某、张某（乙）（均另案处理、案例

五）先后加入，三人合伙经营上述业务。经营期间，张某（甲）

一伙将罐装液化石油气非法储存于上述地点货车内，以货车储

存、面包车运输的方式，在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产业园内经营瓶

装液化石油气，经评估，该“供应点”不具备从事燃气的经营条

件，且存在危险作业的行为。张某（甲）在生产、作业中违反有

关安全管理的规定，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，擅自从事危险物品

的经营、储存，具有发生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，其行为已构成危

险作业罪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第（三）项，

第六十七条第一款，第六十四条。

（三）处理结果

2024 年 6 月 12 日，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相关规定，作出判

决：

1.被告人张某（甲）犯危险作业罪，判处拘役三个月。

2.扣押并保管于武汉市江夏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的查获瓶装

液化石油气实瓶 22 个、空瓶 9 个，予以没收，由扣押保管机关

依法处置。

3.追缴被告人张某（甲）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万五千元，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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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收，上缴国库。

案例五：郑某某、张某（乙）非法经营案（非法经营、储存

和运输瓶装液化气）（武汉市）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23 年 9 月 13 日，公安人员在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产业园

栗庙新区附近一废弃货车内，查获瓶装液化石油气实瓶 22 个、

空瓶 9 个。经查张某（甲）（已另案处理、案例四）于 2021 年

10 月 1 日从张某（乙）处受让该藏龙岛产业园栗庙社区罐装液

化石油气经营业务，2022 年 10 月、2022 年 12 月，郑某某、张

某（乙）先后加入，三人合伙经营上述业务。经营期间，张某（甲）

一伙将罐装液化石油气非法储存于上述地点货车内，以货车储

存、面包车运输的方式，在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产业园内经营瓶

装液化石油气，经评估，该“供应点”不具备从事燃气的经营条

件，且存在危险作业的行为。郑某某、张某（乙）在生产、作业

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，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，擅自从事

危险物品的经营、储存，具有发生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，应当以

危险作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第（三）项、

第二十五条第一款、第六十七条第一款、第七十二条第一款、第

七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三款、第六十四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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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处理结果

2025 年 2 月 17 日，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相关规定，作出判

决：

1.被告人张某（乙）犯危险作业罪，判处拘役二个月，缓刑

三个月。

2.被告人郑某某犯危险作业罪，判处拘役二个月，缓刑三个

月。

3.向被告人张某（乙）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万元、向被告

人郑某某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四万元，予以没收，上缴国库。

4.扣押保管于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的黑色 vivox90 手

机一部、黑色 oppo 手机一部，由扣押保管机关依法处置。

案例六：刘某某危险作业案（非法储存和销售瓶装液化气）

（孝感市）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23 年 2 月 13 日，汉川市城管局执法大队联合汉川市马鞍

乡综合执法中心，在刘某某位于汉川市马鞍乡家中现场查扣 74

只液化石油气钢瓶，其中空瓶 37 只、实瓶 37 只（经称量，共储

存 433kg 液化石油气）。经查，刘某某在无任何安全生产经营条

件的情况下，在位于汉川市的家中，非法储存、销售液化气，且

未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手续，也未办理液化石油气经营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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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，未取得任何液化石油气生产、经营、储存相关资质。被告

人刘某某存在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，未经依法批准或许可，从

事危险物品的经营、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，具有发生

重大伤亡事故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、第七十二条

第一款、第七十三条第二款、第三款、第七十六条、第六十七条

第一款。

（三）处理结果

2023 年 12 月 4 日，汉川市人民法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相关规定，作出判决：被

告人刘某某犯危险作业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，缓刑一年。

案例七：冯某某危险作业案（非法储存和销售瓶装液化气）

（孝感市）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23 年 6 月 27 日，民警在汉川市新堰镇 S311 省道旁一经

营门店及新堰镇冯湾村沿河路两处房屋内现场查获 50kg 液化气

瓶空瓶 3 瓶、实瓶 1 瓶，15kg 液化气瓶空瓶 50 瓶、实瓶 54 瓶，

5 公斤空瓶 4 瓶、实瓶 7 瓶。经查，2019 年至 2023 年 6 月 27 日

期间，冯某某在无任何安全生产经营条件的情况下，非法储存、

销售瓶装液化气，未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手续，也未办理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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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石油气经营批准证书，未取得任何液化石油气生产、经营、储

存相关资质。被告人冯某某存在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，未经依

法批准或许可，从事危险物品的经营、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

业活动，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、第六十四条、

第六十七条第三款、第七十二条第一、三款、第七十三条第一、

三款、第七十六条。

（三）处理结果

2023 年 8 月 31 日，汉川市人民法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相关规定，作出判决：

1.被告人冯某某犯危险作业罪，判处拘役五个月，缓刑六个

月。

2.扣押在案的被告人冯某某的液化气瓶空瓶 57 瓶、满瓶 62

瓶，由扣押机关汉川市公安局依法没收，上缴国库。

案例八：胡某某危险作业案（非法储存瓶装液化气）（孝感

市）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25 年 3 月 5 日，汉川市公安局民警与汉川市城管局执法

大队，在胡某某位于汉川市分水镇家中，发现胡某某在无任何安

全生产经营条件的情况下，储存有 90 只液化石油气钢瓶，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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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瓶 41 只。经查，胡某某未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手续，也

未办理液化石油气经营批准证书，未取得任何液化石油气生产、

经营、储存相关资质。存在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，未经依法批

准或许可，从事危险物品的经营、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

动，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，其行为已构

成危险作业罪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、第七十二条、

第七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三款、第七十六条、第六十七条第一款。

（三）处理结果

2025 年 5 月 13 日，汉川市人民法院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相关规定，作出判决：被

告人胡某某犯危险作业罪，判处拘役四个月，缓刑五个月。

案例九：汪某危险作业案（非法经营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点）

（武汉市）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24 年 3 月 13 日，江夏区公安机关和城管部门在汪某家中

查获瓶装液化石油气实瓶 28 个、空瓶 176 个。经查，2024 年 2

月至 3 月 13 日期间，汪某在未经依法批准或许可的情况下，擅

自经营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点，向他人出售液化石油气。经评估，

上述非法供应点不具备从事燃气的经营条件，且存在危险作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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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。汪某未经依法批准或许可，擅自从事危险物品的经营等高

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，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严重后果的现

实危险，其行为构成危险作业罪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第（三）项、

第六十七条第一款、第七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七十三条第一款、第

三款、第六十四条。

（三）处理结果

2025 年 3 月 17 日，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相关规定，作出判

决：

1.被告人汪某犯危险作业罪，判处拘役四个月，缓刑五个月。

2.扣押并保管于公安机关的瓶装液化石油气实瓶 28 个、空

瓶 176 个，予以没收，由扣押保管机关依法处置。

案例十：李某某危险作业案（非法经营、储存、销售液化石

油气）（鄂州市）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24 年 4 月至 2025 年 3 月，李某某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储

存许可、未配置必要安全措施的情况下，先后在鄂州市鄂城区丁

家湾一私房内、文星小区等地，非法经营、储存危险化学品液化

石油气，并对外销售获利。李某某的储存地点丁家湾私房安全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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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不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要求，安全风险不能

接受，其非法储存经营液化石油气活动具有发生重大伤亡或者其

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第（三）项、

第六十四条、第六十七条第一款、第七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款、

第七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三款。

（三）处理结果

2025 年 11 月 14 日，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相关规定，作出

判决：

1.被告人李某某犯危险作业罪，判处拘役四个月，缓刑六个

月。

2.没收被告人李某某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五千元，上缴国

库。

案例十一：张某某危险驾驶案（违法运输和销售瓶装液化石

油气）（咸宁市）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25 年 1 月 13 日晚，张某某安排冯某驾驶轻型仓栅式货车

到通城某气站灌装瓶装液化石油气，之后冯某驾驶该车行驶到五

里镇政府十字路口路段处被公安机关查获，现场扣押瓶装液化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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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气钢瓶共计 227 只，其中报废钢瓶 12 只、超期未检钢瓶 18 只，

227 个瓶装液化气瓶质量共计 2841.85kg、货值 17676 元。

经查，2024 年 12 月 7 日至 2025 年 1 月 12 日，被告人张某

某个人驾驶或雇请其朋友冯某驾驶轻型仓栅式货车先后 11 次

（其中张某某驾驶 8 次）到通城县某气站，灌装货值共计 168037

元的瓶装液化石油气运输到湖南省临湘市长塘镇销售，张某某共

计从中非法获利 19000 余元。被告人张某某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

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，危及公共安全，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

罪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（四）

项、第六十七条第三款、第七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七十三条第一款、

第三款、第五十二条、第五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。

（三）处理结果

2025 年 11 月 17 日，通城县人民法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相关规定，作出判决：

1.被告人张某某犯危险驾驶罪，判处拘役两个月，缓刑六个

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。

2.被告人张某某退缴的非法所得 19000 元予以收缴，由公安

机关上缴国库。


